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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陳先生購買某上市公司股票二張，獲配股利六百股，因未與股務代理機構約定

送集中保管，故請其兄長北上代為領取股票，並同時辦理印鑑變更手續，股務代

理機構指必須第二天才能領取股票，請教法令依據為何？ 

處理情形 

一、陳先生請其兄長至股務代理機構代為領取股票，只要有陳先生委託書及二人

身份證明 及印鑑即可辦理。惟本案因本人印鑑有變更，依據「公開發行股票公

司股務處理準則」第 十四條規定，股東印鑑遺失或毀損時，經查核認可後更換

新印鑑，新印鑑辦妥登記後，除 聲明當日生效者外，於次日生效。非本人親自

辦理，除依同條第二項委託他人或以通訊方 式辦理時自然人股東須檢附戶政事

務所發給之新印鑑印鑑證明書外，為考量股東本人權益 維護，新印鑑須於次日

方生效力，故第二天才能領取股票於法無不合。另內政部於 90.12.31 將廢止印鑑

登記辦法、戶政機關不 再核發印鑑證明，本會並已函釋，股東委託他人辦理，

得以檢附股東及受託人國民身分證 正本，辦理通訊變更印鑑。 

二、本案經協調股務代理機構本於服務理念，同意次日即以郵寄方式將股票寄予

陳先生， 股東如擬印鑑變更並辦理領取股票者，不妨以通訊方式辦理，以符合

經濟效益。 

案例 

2.甲乙兩家公司研議合併，換股比例考量甲乙兩家公司淨值為基礎，不料消息見

報後，因換股比例未充分反映到兩家公司之市場價格比，致甲上市公司之股票重

挫，造成購買甲公司股票的Ａ股東權益受損，嗣後兩家公司董事會決議擇期召開

股東會表決合併相關 

事宜，請問Ａ是否可向甲公司請求收買其股份？其價格如何決定？ 

處理情形 

  依公司法第三百一十七條規定，公司與他公司合併時，董事會應就合併有關

事項，作成合 併契約，提出於股東會，股東在集會前或集會中，以書面表示異

議，或以口頭表示異議經 紀錄者，得放棄表決權，而請求公司按當時公平價格，

收買其持有之股份。而請求收買股 份之日期及價格則準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七



條之規定，即股份收買請求權之行使應於上述 股東會決議合併之日起二十日內

提出記載股份種類及數額之書面為之，其價格係屬股東與 公司間因股份買賣而

成立之契約關係。因此，股東於提出時即可與公司協議所欲收買之股 份價格，

公司並應自決議日起九十日內支付價款，最晚若股東會達成決議日起六十日內尚 

未達成協議者，股東應於此期間經過後三十日內，聲請法院為價格之裁定。 

  又依非訟事件法第八十九條規定，公司法所定股東聲請法院為收買股份價格

之裁定事件， 法院為裁定前，因訊問公司負責人及申請之股東；必要時，得選

任檢查人就公司財務實況 ，命為鑑定。又若為上市股票，法院得參酌聲請當時

當地證券交易所實際成交價格核定之 。 

  因此，只要Ａ股東在股東會集會前或股東會中以書面表示異議，並最晚於集

會後二十日內 提出書面文件，即具備請求甲公司收買其股份之資格。至於收買

之價格，則Ａ股東應與甲 公司協議，甲公司至遲在股東會決議日起六十日與Ａ

股東達成協議。若雙方無法達成共識 ，則Ａ股東應於三十日內向法院聲請為價

格之裁定，且甲公司自決議日起九十日內或法院 裁定確定之後支付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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